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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长三角房屋质量验房服务机构能力等级
评定规范》通过立项审查的通知 

长三角区域相关行业单位、各标准申报单位、起草单位，各位

专家： 

为深入贯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，规范长三角房屋

质量验房服务行业秩序，提升验房服务机构专业能力，填补区

域内验房服务机构能力评价的行业空白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

展，此前各相关单位联合报送了《长三角房屋质量验房服务机

构能力等级评定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团体标准立项申请

书及相关配套材料。 

经标委会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、组织行业专家

召开专项评审会议充分论证，一致认为：该《规范》契合长三

角区域房屋验房行业发展实际需求，立项依据充分、必要性和

可行性突出，技术框架科学合理，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区域内验

房机构能力参差不齐、评价标准不统一等问题，对规范行业服

务行为、保障房屋质量安全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

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，完全符合团体标准立项审查条件。 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

一、同意《长三角房屋质量验房服务机构能力等级评定规

范》正式通过立项审查，正式立项开展团体标准编制工作，项

目编号为：SEA-TB-2026002。 

二、请联合归口单位牵头，统筹协调各申报单位、起草单

位，迅速组建专业的标准起草小组，明确分工、压实责任，严

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

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要求，遵循科学性、实用性、协调性、

前瞻性原则，扎实推进《规范》编制各项工作，确保编制质量

和效率。 

三、请起草小组严格按照以下时间节点推进编制工作，确

保《规范》按时完成并落地实施： 

1. 2026 年 2 月 20 日前，完成《规范》征求意见稿编制工

作； 

2. 2026 年 3 月 20 日前，广泛征求长三角区域行业主管部

门、相关企业、科研机构、专家及社会各界意见，并根据反馈

意见完成修改完善，形成《规范》送审稿； 

3. 2026 年 5 月底前，完成《规范》报批、专家终审等相

关工作，确保标准正式发布实施。 

四、《规范》编制过程中，如涉及工作计划调整、重大技

术问题或其他特殊情况，起草小组须及时向标委会办公室提交

书面报告，经审核同意后再行调整。各相关单位应积极配合起

草小组开展工作，主动提供行业实践经验、技术参数等相关支

持，共同推动《规范》编制工作顺利开展。 



五、请各相关单位、各位专家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充分认

识《规范》立项实施对长三角房屋验房行业规范化、标准化发

展的重要意义，积极参与、密切配合，确保《规范》能够贴合

行业实际、具备可操作性，真正发挥规范行业、引领发展的作

用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会务组 联系人：王玉霞、杨晓芳；

联系电话：17366385598、17394775598；邮箱：

jsnchjjh@163.com；协会地址：南京市江宁区运粮河东路富力

水街坊 145 栋一楼 119 室（会务组办公地点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

  

江苏省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

2026 年 2 月 2 日 


